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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知道的「國民法官」制度理念與規劃 

 

陳思帆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） 

 

前言 

「人民參與審判」已經蔡英文總統宣示，將為接下來司法

改革的重點，因為個人過去在司法院刑事廳服務期間，曾經

參與過司法院「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」草案研議過程，謹就

自己所知，分享司法院對於人民參與審判的理念與規劃，以

及決定採現行「國民法官」制度的理由。 

 

「共同討論」或「獨立評議」？ 

  人民參與審判議題的最重要爭點，就是我們應該採用什

麼制度模式？是人民加入與法官一起全程審理、討論，並做

出決定的「參審制」，還是讓人民組成的陪審團獨立認定事實

「陪審制」呢？ 

  我們可能經常聽到一種說法，人民參與審判，就應該要

讓人民最深度地參與，那麼，將認定事實的權限完全由職業

法官手中交到陪審員手上的陪審制，就是最深度參與的制度，

也就是最應該採取、最適合我們的制度嗎？在這裡，謹先提

出幾個過去經常被忽略的事實，澄清以上的說法，再說明我

所知道的「國民法官」制度理念與規劃。 

 

人民參與審判的歷史發展 

  首先，從長年外國的歷史發展經驗，得出兩個重要的觀

察結果，第一：逐漸消逝的陪審審判；第二：參審「共同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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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」，就是對陪審團「獨自評議」的進化。 

 

陪審審判在歐陸的擴張與消退 

    現代陪審的母國為英國，陪審的散播主要是兩條途徑，

其一，是隨英國的海外殖民擴張至各殖民地；其二，是歐陸

各國在 18世紀末到 19世紀間，基於自由民主理念，陸續仿

效英國引進陪審審判，因而在許多國家發揚光大。但缺乏英

美普通法傳統的歐陸法各國很快就面臨了水土不服的困難，

各國為了與自身的法制、文化相調和，才轉而改採參審制度。 

    德國、法國等許多國家轉而採用參審制，最近引人注目

的例子是，丹麥在幾年前為了解決陪審團判決不附理由的問

題，將陪審變更為參審制，挪威政府也於 2017年通過將二審

陪審修正為「人民與法官共同討論」的參審的議案，從 2019

年起，該國實施 100多年的刑事陪審審判正式走入歷史。至

於比利時、奧地利這些國家，儘管仍維持重罪陪審審判，但

是讓法官與陪審員在評議室裡共同討論，內涵與原本英美的

陪審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。 

    因此，世界各國的參審制度都是從陪審孕育而生的，是

因應實際需要而對陪審的進化與改造。 

 

陪審審判的消退 

    另一個觀察，則是即使在英美法系國家，陪審審理的範

圍也不斷減縮，逐漸讓位給其他的紛爭解決機制。例如在現

代陪審的母國英國，陪審制的適用呈現不斷衰退的現象，到

19世紀後半以後，除了涉及詐欺、誹謗、誣告、不法監禁等

一小部分的事件外，民事案件已不行陪審審理，在刑事領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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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庸進行陪審審理的案件範圍也不斷擴大，迄今刑事案件也

不過百分之 1 左右的案件適用於陪審審判；於 2003 年通過

的「刑事司法法」(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)，即明定在

重大複雜的詐欺案件，法院得在考量審理所需花費的時間與

案件複雜程度後，命不行陪審審判。 

    至於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度、南非，則更是在獨立後

就放棄了陪審的傳統。 

    在美國聯邦法院，民事陪審已減少到百分之一不到，在

刑事領域，適用陪審的案件數也不斷減少，1971年聯邦地院

有百分之 9.6的案子採陪審審理；到了 2015 至 2019 年，這

數字僅剩平均百分之 2.1，至於其他百分之 97.9的案件，除

了法官審理外，大多讓位給一種新興的制度「認罪協商」。很

多人努力主張陪審制，但是他們不會告訴你，他們談論的只

是在不到百分之 2.1的範圍內的事情，也不會告訴你，另外

百分之 97.9 發生了什麼事？真相是，因為陪審審理對絕大

多數的被告過於昂貴而無法負擔，也少有能承擔這種訴訟的

律師，大多的被告寧可用認罪來換取比較輕的刑，這可能無

關公平正義，只關係檢察官與辯方的籌碼與談判技巧。 

 

人民參與審判從「獨自討論」轉向「共同討論」 

    探索這個歷史流變的原因，就必須追溯到公正審判的要

求、防免審判者濫權的適法性控制。過去自由主義者曾滿心

期待陪審團可以對抗君主專制與威權，陪審是民主的象徵、

人民主權的體現，反映革命的崇高理想與對權威的不信任；

對於革命者來說，象徵「人民意志」的陪審是至高無上的，

因此，陪審團的判決也不需要由說理來辯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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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但歷史的發展如何呢？幾乎在引進陪審審判不久，法國

就出現「民粹審判」，於大革命期間，「革命法庭」就曾以「人

民的意志」，將成千上萬異議份子送上了斷頭臺。所以，在最

極端的情形下，無論法官或陪審團都可能發生濫權的問題，

「法官=權威」、「人民審理=反權威」這樣的兩極劃分，顯然

忽視審判權威的來源，是源自職司審判者所掌握、能決定他

人有罪或無罪、罪刑輕重的權柄；而非取決於審判者是出身

職業法官或來自群眾。 

    濫權、專擅與誤判，可能來自偵查機關的違法濫權、造

成誤導的證據，但最根本的問題，是審判者的主觀偏見、偏

執、傲慢以及各種的心理偏誤。 

    所以刑事訴訟法才賦予法院對裁判說理的義務、讓當事

人可以對法院認定事實錯誤提出上訴，以及要求法院認定事

實要符合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，這些都是控制審判者依法公

正審判，防止專擅、濫權的機制。 

    相對來說，「陪審團獨立討論」的陪審審理不會提出判決

說理，也不能直接對事實問題上訴，因此，我們永遠不會知

道陪審團是否像「十二怒漢」（12 Angry Men）的劇情一樣，

當其他陪審員都興致闌珊只想回家的時候，只因為一位充滿

正義感的陪審員力挽狂瀾，就有了充分周全的討論？是否陪

審團考量了有瑕疵的證據？是否混雜了個人的主觀好惡偏

見？又是否有一位專業權威或意見領袖領導、影響其他陪審

員的意見？因為，這一切深藏在陪審評議室的密室之中。 

    於是，在陪審制下，為避免陪審團濫權、不依證據裁判、

未經充分討論就做出決定，才需要極其繁複的選任程序與篩

選陪審員規則（以剔除可能有偏見的候選陪審員）、嚴謹的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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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法則、鉅細靡遺的審前教示、大幅簡化的爭點與問題，用

這麼多的事前、外部的程序配套，去控制陪審審理，付出這

麼高的代價與訴訟成本，一切都只為了確保陪審審判可以在

公平審判的軌道上運行。 

    因此，才有許多曾經實施過陪審的國家改採「由人民與

法官共同討論、一起認定事實」。不只希望有「判決說理」確

保事後從外部檢證法院判決合理性的可能，更希望用比較合

理的成本，維繫公平審判的價值。這不單只是國家機關要付

出的成本，更重要的是當事人必須負擔的訴訟成本：如果訴

訟程序的繁複程度高到當事人必須付出高額訴訟費用（包括

辯護費、陪審團諮商等費用在內），才能勉強實現一個公正的

審判程序，這就不是理想的情形。 

 

人民參與審判的理念與價值 

    或許有人質疑，是否「讓人民與法官共同討論」將造成

人民附從法官意志的結果，使得人民參與審判成為聊備一格

的制度，參與審判人民僅是審判程序中的象徵點綴而已？ 

    但是，從司法院國民參與審判法草案所闡明的核心價值

理念，我們認為並非如此。 

    從草案第一條，就可知道推動人民參與審判的目的，是

要讓司法審判因為人民參與更透明、更簡單好理解，要實現

法官與人民的溝通對話，也要在法院的判決中展現人民對公

平正義最樸素的期待與價值觀，進而實現人民對司法的信賴，

也提高人民對司法審判的關心，並透過這種民主審議的實踐，

潛移默化地涵養公民參與、法治文化。 

    其次，讓一般人民以審判者的地位加入審理程序中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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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會為司法審判風貌帶來根本的改變。具體說來，過往刑事

審判因為大量運用書證，導致審判程序變為當事人提出書證

的場所，法官主要藉由事後閱覽書證內容形成心證。而如果

檢辯雙方都意識到素人成為審判者的事實，那麼，為了讓時

間有限、不具專業知識與經驗的一般人民瞭解法律規定、爭

點、證據的內容，就會事前研擬周詳的主張及出證策略，針

對真正有爭執事項，在法庭上集中提出活潑且簡明易懂的主

張及出證，使人民可以藉著在法庭上直接見聞證據內容就形

成心證。自然可以期待刑事審判的風貌轉變為「以法庭活動

為中心的審理」，並落實「言詞審理」、「直接審理」、「集中審

理」、「更簡明易懂的主張與出證」等目標。 

    再者，在參與審判人民與法官共同討論的過程中，人民

絕非一味區從法官的意見，人民的意見也不是完全沒有改變

法官的可能。例如，根據過去對模擬法庭的觀察結果顯示，

對於容易結合自身一般生活經驗的事項（如「強盜罪」的要

件「至使不能抗拒」就涉及到一般經驗下對於不同強度強暴、

脅迫的認知與抵抗能力），每個人都可能基於自己成長背景、

生活經驗、價值觀念，積極提出不同觀點；又如，當 3位法

官彼此的意見發生分歧的時候，人民的意見往往會有左右最

後決定的關鍵地位。 

    最後，在人民與法官共同討論的方式下，法官與人民彼

此有雙向交流溝通，來自社會的多元價值觀點可以不斷刺激

法官的思考，人民參與的正面效益將不只侷限於人民參與的

案子本身，也可能滲透、逐漸擴散及於其他案件。就如同一

位先進說的「參與審判的平民可以使法官免於自以為是、孤

芳自賞的情況，避免被他們職務上的盲點所蒙蔽」。 



7 
 

 

人民參與審判的目的不是要「換一批人審判」 

    相對的，如果只抱著「法官不好，就換人來做」的想法，

大費周章引進陪審，這不只違背前面所提到，包括美國在內

的先進國家司法系統賦予司法從業人員更多責任，減少陪審

的事實；而且就只在極少部分的案件換了一群人來認定事實，

又只有單向教示，法官跟人民缺乏溝通討論，在法庭上，只

有法官單向灌輸人民觀念，人民的寶貴聲音、想法，法官是

聽不到的，所以人民的參與改變不了法官想法，對超過百分

之 97的絕大多數案件起不了作用。 

如果社會大眾不信賴法官作成的決定，更不會僅因為換

一批人坐上法官的位置，就當然相信這批人作成的決定，更

有甚者，這些人所做的決定完全秘密，不對外公布理由，這

在具有重大爭議性的個案判決，如社會輿論觀點歧異，恐怕

會帶來更強烈的騷動與批判，美國陪審判決在涉及種族、族

群的問題往往面臨重大爭議與社會對立，就是最佳的例子了！

有人以為有高度政治爭議案件適合陪審，這背離了陪審的實

際運作經驗：陪審要運作順暢，反而有賴人民對司法系統、

對審判者更高度的信賴。 

陪審審判適用案件極少，也仰賴被告的選擇權。假如（真

如一些人所說的）要用陪審審判解決法官貪污的問題，那麼

被告只要「不選擇」陪審審理，這個目的不就無法達成嗎？ 

我們從美國「無辜者計畫」（Innocent Project）迄今平

反了多少陪審團判處的冤案，從美國除罪釋放登記機構

（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）自 1989年以來登

記了超過 2000 多則的冤獄平反案件，就可以知道他們長年



8 
 

來正是被誤判的問題困擾著。當然，誤判可能發生在任何人

成為審判者的情形，並非只是陪審審判的專利，但竟然有人

說：「改成陪審審判就可以避免誤判、消除冤罪！」，誇口只

要換一群人來審判，就能實現美國努力數百年都未達到的成

就，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！ 

有人許諾只要「司法民主」、「還權於民」、「換一批人取

代法官作決定」，就可消滅所有不公正的審判。但「威權與反

威權」、「善與惡」的兩極劃分，無法真正顛覆權力關係，也

不可能矯治審判過程的不公義，甚至還會讓我們自以為解決

了問題，不再正視問題根源。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好正當法律

程序來約束新執掌審判權柄的人，「群眾審判」、「民意審判」，

甚至「民粹審判」也離我們不遠了！正如同無產階級革命以

後，迎來的只是「無產階級專政」，而非真正平等的社會。 

制度的變革，依賴的是審慎的評估與理性的判斷，而不

是刺激浮誇的口號與聳人聽聞的宣傳。只要從這些點深入思

考，就知道所謂引進陪審消滅恐龍法官、貪污法官、法官專

斷這些說法，雖讓人目眩神迷，但是完全不通的。 

因此，我們對人民參與審判的期待，並不是簡單的一句

民主口號，或是「換人來取代法官審判」這樣的想法，而是

樸素而務實的態度：期盼透過更多來自民間的參與，產生化

學變化，讓整個刑事審判發生正面的改變。 

 

國民法官的基本設計 

    司法院「國民法官」制度對人民參與審判的具體內容是

「人民全程與法官共同審理、討論，一起作出最後決定的審

判」：法官與人民有雙向的對話、活潑的討論，而非只有單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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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庭教示，這如同研討會的討論，相較於單向的教學，是

更有效率的資訊傳達方式；由來自不同生活背景的國民與法

官對等討論、民主審議，將深入與多元的觀點帶進法院判決

形成的過程；人民的意見可反應在論罪與量刑上，不只判決

結果兼具國民良識與法律專業，也維持判決的說理，讓被告

理解被判處罪刑的理由，充分保障被告訴訟權。 

    其次，適用案件以重罪為原則，符合將寶貴資源集中投

入重要事項處理的精神。在平衡考量制度目的的貫徹、審判

資源的負擔及有效運用、法院準備期間必須建置的軟、硬體

設施與人員訓練這些事項以後，法案規定適用案件為：「故意

犯罪導致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」，例如：殺人既遂、傷害致死、

酒後駕車肇事導致他人死亡等案件；以及「最輕本刑十年以

上有期徒刑的案件」，這種類刑的案件，除了前面的殺人案件

以外，還包括如：貪污、公務員違背職務貪污等案件；同時，

並採取「分階段施行」的策略，也就是於 112年 1 月 1日起

適用「故意犯罪導致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」；於 115 年 1月 1

日起適用「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」。 

    再者，透過「個案隨機選任」（在每個案件審理前才隨機

抽出審理這個案件的國民法官）、「參與審判人數多於法官」

（6 人>3 人），來確保每個程序都可以呈現來自社會大眾的

多元意見，充分反應國民正當法律感情。 

    此外，國民法官加入參與審判以後，就會完整而深入地

參與審判程序；亦即，全程與法官共同審理，一起在法庭上

聽取檢察官、被告、辯護人主張與出證的內容，再對於被告

有沒有犯罪、犯何種罪名的罪、應量處何種刑罰一起作成決

定，讓這些案件判決前不只經過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充分討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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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能納入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與來自社會大眾的多元價值。 

    可以說，「國民法官」制度已經融合傳統上所謂陪審、參

審制度的優點，兼顧多元參與維繫公平審判的要求。 

 

國民法官的審理方式 

    為了讓國民法官可以順利參與審判，草案有很多訴訟制

度設計與配套措施，謹簡單介紹幾點： 

    第一，真正理想的參與模式，是參與審判的人民透過自

己的眼睛、耳朵，經由檢察官、辯護人在公開法庭上直接主

張、出證以後，才形成心證，而不是讓他們在沒有人幫助的

情況下，自己在小房間裡研究卷證；也不要因為法官先看過

卷證了，讓人民沒有辦法跟法官站在對等的地位討論，所以，

草案規定檢察官起訴時不要送卷證給法院，確保審判者在

「審判開始後」才一起接觸證據內容。 

    其次，要求一般人民放下工作、家庭生活來參與審判，

非常辛苦且責任重大（根據司法院之前模擬法庭調查顯示，

有超過五成的民眾希望參與審判天數在 3 日以內），所以儘

可能減輕人民參與負擔，確保人民專心參加審理，不受外界

不當的干擾。因此，草案規定檢察官、辯護人要事先決定訴

訟策略，擬定主張、出證計畫，法院也必須先定好密集審理

的審理計畫，在短時間內集中審理，最後國民法官就可以依

照在法庭上呈現的證據內容，與法官共同評議討論，並做出

判決。 

    再者，評議時讓國民法官先表示意見，配合尊重國民法

官意見的評議規則，主持評議的法官也可事先研修、學習會

議主持、引導發言技巧及尊重他人意見的態度，以避免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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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意見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心證的疑慮。 

    此外，明定上訴審原則尊重國民參與審判法庭對事實認

定判斷，避免由職業法官重新調查，又以自己的心證取代人

民參與所作成的事實判斷，以致埋沒掉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本

旨。 

     

大部分民眾在參與過模擬法庭後肯定「與法官共同討論」 

    最後，謹簡單分享司法院幾年來操作模擬法庭，基於實

證調查結果，獲得的重要發現： 

一、參與審判的民眾多數認為在討論的時候法官應該在場參

與，而且「有參與評議經驗民眾」的認同度高於「沒有參

與經驗」的民眾。又絕大多數參與民眾不認為與法官討

論會讓他們不敢表示意見。 

二、多數民眾選擇與法官共同評議討論、 一起做出決定。而

且有參與經驗的民眾傾向與法官共同討論的比例更高。 

三、在人民與法官共同討論的制度下，人民對司法審判的信

賴度提升幅度，顯然高於參與陪審模式由人民自己討論

的情形。 

 

小結 

    司法院經過多年的研究、模擬法庭實務的經驗，探索出

最適合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，就是「確保民眾實質參與，並

且可與法官共同交流、對等討論審議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」。

我們也期待在這樣的制度下，每天，來自社會的多元價值觀

持續影響法官、滲透到整個司法體系，可以用「合作取代孤

立，對話化解封閉」。因此，「人民參與審判，由人民與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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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審判，共同討論、做出決定，才是最好的選擇」。 
 


